
 

民主黨對  <<國歌條例草案 >>的意見  

 

 政府提交的《國歌條例草案》，對奏唱國歌種種行為作詳

細規定。民主黨認為，條例草案至少存在以下問題：  
 
1. 草案參照內地國歌法寫成，然而，由於兩地法制不同，當

局在參照之餘，亦在內地的法律觀點帶入香港法例之內，

草案的弁言中表明要宏揚愛國精神。香港的法律條文要列

明為某一種意識形態服務，為以往法例所無，此例一開，

只會使香港的法律變為政治服務的工具。  
 

2. 如市民觸犯《國旗及國徽條例》，現行的做法是按簡易程

序罪行處理，起訴期限通常為事件發生後起計的 6 個月內。

然而，《國歌條例草案》則將檢控時限訂為警務處長發現

或知悉有關罪行的日期後一年內，或事發後兩年之內。這

種延長時限與一貫做法不符，反映了當局想將內地整肅市

民思想行為的做法搬至香港。  
 

3. 草案條文細則施行後，會對市民的生活有實質影響，政制

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在節目引用的例子，如果在奏唱國歌

時，有馬迷專心鑽研馬經而不唱國歌，並不會構成“故意”

侮辱國歌。然而，如果馬迷鑽研時不專心而不唱國歌，是

否就是 “故意 ”?  這個界線相當含糊。由此，法例實施後，

市民會擔心如果在播國歌的一刻被補捉到視為  "不尊重 " 
國歌，當局就有兩年時間慢慢去研究這個行為是否屬於  "
故意 " 侮辱國歌，政府的做法，等同是用放大鏡去監視市

民一言一行。  
 
4. 草案條文列出立法會議員就任宣誓時需奏唱國歌，明顯是

將奏唱國歌納入為宣誓儀式的一部份。兩年前的宣誓風波

令不少立法會議員被當局秋後算賬，最終被取消議員資格。

因此，將奏唱國歌納為宣誓儀式一部份，那當議員不出席

奏唱的環節，又或奏唱時沒有跟隨一起唱出，當局都有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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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視這些行為是侮辱國歌，而最終被取消議員資格，這會

成為當局褫奪議員資格的新工具。  
 
5. 草案第 4 部以立法方式將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之內，現時

教育局已有指引列明教授國歌及相關歷史，以立法方式強

制中小學校必須推廣國歌，實無必要，校方亦會疑慮如何

教授才能符合法律要求。  
 

民主黨  
2019 年 3 月  


